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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課綱智慧科技素養與程式設計創新 

應用推動計畫 

-以實作教學和競賽促學激發學習動機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張玉山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呂崇富副教授 

 

 

 

執 行 期 間：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1日至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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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策依據 

依照教育部 107年 9月 20日發布 

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 

2.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 

3.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科技領域 

4.國民小學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課程發展參考說明(國家教育研究院 2020/06/16) 

貳、計畫宗旨 

本計畫為落實 108新課綱科技領域課程綱要，並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輔導高級中等學校及國

民中小學落實科技教育，以及鼓勵教師與學生進行智慧科技實作，擬定提出「108課綱智慧科技

素養與程式設計創新應用推動計畫」 

參、計畫目標 

1.激發學生對智慧科技創新設計與製作之興趣與潛能。 

2.增進師生研習智慧科技機會，倡導中小學科技實作風氣。 

3.鼓勵教師開發創新實作活動。 

4.鼓勵教師分享教學內容與實作活動。 

5.改進中小學科技教學方法及增進教學效果。 

6.推動十二年國民教育科技領域課程與自造教育。 

肆、計畫內容 

本計畫預計將分區舉辦共 18場「教師研習」及 4場「111年度智慧科技素養與程式設計創

新應用競賽」活動，相關規劃分述如下。 

一、 教師研習規劃 

本計畫研習內容包含 AI機器人、四軸飛行器及 3D列印、工程機器人等競賽項目主題，在北

中南三區共辦理 18場的教師研習活動，各場次及參與人數規劃如下表。 

北區 中區 南區 

場次：6場 

人數：300人 

場次：6場 

人數：150人 

場次：6場 

人數：150人 

 

二、 111年度智慧科技素養與程式設計創新應用競賽活動規劃 

本計畫預計將在北中南三區共辦理 4場「111年度智慧科技素養與程式設計創新應用競賽」

活動，活動相關辦法規劃說明如下。 

 

(一)競賽主旨：在民國 108年 9月正式上路的 108 課綱，將「資訊科技」與「生活科技」兩個科

目列為國、高中必修科目，而其中的程式設計及 STEAM教育、科普實作與創客實

作等應用為新課綱跨領域整合之學習重點。因此為提升學生對新興科技的學習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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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與技能，打造完整學習歷程，特辦理本次競賽，讓參賽者藉由競賽過程中的交

流與合作，提升科技素養及問題解決能力。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四)承辦單位：台灣校園人工智慧教育協會、嶺東科技大學、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 

              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五)協辦單位：台灣校園人工智慧教育協會 

(六)贊助單位：邀請有關學術研究機構、新聞界及實業界等單位 

(七)參加對象：國內外公私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高級中學及大專院校之在校學

生，每隊組員至多四~六人（可跨校學生組隊），實際人數規定依各競賽項目而定。

另每隊指導老師至多二位。  

(八)比賽項目：各組之項目如下表所列。 

項次 比賽項目名稱 大專組 高中職組 國中小組 

任務

挑戰

競賽 

自走車避障軌道任務挑戰賽   ● 

工程機器人任務挑戰賽 ● ● ● 

思維邏輯益智任務挑戰賽   ● 

創意 

設計

競賽 

四軸飛行器創意設計賽 ● ● ● 

3D列印主題創意設計賽 ● ● ● 

AI機器人創意設計賽 ● ● ● 

(九)比賽項目簡介： 

1.任務挑戰競賽 

(1) 自走車避障軌道任務挑戰賽： 

學生可透過組裝自走車歷程，認識簡單的機械動力結構與機電控制；並運用程式語言使    

其自走車於移動過程中，閃避各關卡之障礙物，完成指定任務。 

(2) 工程機器人任務挑戰賽： 

    為培養具有工程思維，及資訊素養的科技人才，學生必須透過團隊協作，使用程式語言 

    遙控多種不同功能性機器人進行競賽，完成指定任務。 

(3) 思維邏輯益智任務挑戰賽： 

    為培養學生擁有深層思考的能力，將以情境式之多樣化命題，鼓勵學生利用邏輯推理、 

    數理運算及生活知識應用等能力解題，增進學生思考動機及學習興趣，完成指定任務。 

2.創意設計競賽 

(1) 四軸飛行器創意設計賽： 

    為幫助學生瞭解智慧科技與跨域應用，讓學生在運用程式操作微型四軸飛行器過程中，   

    設計思考如何呈現各項飛行主題及創意，培養學生團隊合作精神及問題解決能力。 

(2) 3D列印主題創意設計賽： 

    3D列印設備普及帶動了自造者（MAKER）族群興起，為讓學生增加對 3D列印的認知與應  

    用，讓創意能快速實現，學生將透過團隊協作，發揮創意巧思，建構出 3D列印模型作品 

    參與競賽，推動校園創新自造風潮。 

(3) AI機器人創意設計賽： 

為促進學生對 AI機器人現況發展的認識與體驗，並學習如何應用在日常周遭、解決生活

實際問題及跨域應用，讓學生透過程式邏輯控制機器人，在組隊參賽過程中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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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競賽時程： 

1.任務挑戰競賽：民國 111年 9月舉辦。 

2.創意設計競賽：分兩階段進行。 

2.1第一階段初選，民國 111年 5月初報名並繳件，6月底以網站公布 

   進入公布決賽隊伍名單（初選繳交作品說明單，請參閱附件 5）。 

2.2第二階段決賽，民國 111年 9月與任務挑戰競賽組同日舉辦。 

(十一)競賽報名方式： 

本競賽活動共進行 4 場競賽，分別為北區 2 場、中區 1 場、南區 1 場。報名方式採分區

線上報名，須先至北區(致理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中區(嶺東科

技大學)、南區(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進行網路報名表單填寫後，即可完成

報名。 

伍、競賽方式 

競賽分為任務挑戰及創意設計兩個主軸，任務挑戰競賽以現場完成指定任務方式進行；創意設

計競賽則以實體器物設備或模擬運作之模型做實體展示、口頭簡報或作品說明海報方式進行，相關

說明如下： 

一、競賽規則 

( 一 ) 任務挑戰競賽： 

各項競賽項目之競賽規則於民國 111 年 5 月底前公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

力資源發展學系網站。 

( 二 ) 創意設計競賽： 

1. 各項競賽項目之競賽規則於民國 111 年 5 月底前公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

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網站。 

2. 創意設計作品請事先完成，於競賽當日做實體展示。 

3. 參賽學生必須進行設計理念、心得分享、進行示範與操作和接受評審提問。 

4. 創意設計競賽作品需附下列資料： 

（1） 作品說明單（附件 2）：製作過程記錄—含流程及四張相片說明、參賽學生心得與

感想（需用 A4 規格紙張並用直式橫書編寫）。 

（2） 作品切結書（附件 3）。 

（3） 以上資料請裝訂成冊，競賽報到當日繳交。 

5. 競賽命題範圍 

（1） 國中小組及高中職組：以現行科技領域課程綱要中的高級中學、國民中學資訊科

技、生活科技學習內容，以及教育部審定國中科技領域生活科技教科用書、資訊

科技教科用書為主做延伸命題。 

（2） 大專組：以大專階段之 AI機器人、機電整合、程式設計、新興科技等內容為主做

延伸命題。 

二、比賽活動獎勵 

(一)任務挑戰競賽獎項： 

第一名：一組。每組壹仟伍佰元禮卷、縣市教育局獎狀乙張。 

第二名：一組。每組壹仟貳佰元禮卷、縣市教育局獎狀乙張。 

第三名：一組。每組玖佰元禮卷、縣市教育局獎狀乙張 

佳作：三組。每組陸佰元禮卷、縣市教育局獎狀乙張 

(二)創意設計競賽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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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一組。每組壹仟伍佰元禮卷、縣市教育局獎狀乙張。 

第二名：一組。每組壹仟貳佰元禮卷、縣市教育局獎狀乙張。 

第三名：一組。每組玖佰元禮卷、縣市教育局獎狀乙張 

佳作：三組。每組陸佰元禮卷、縣市教育局獎狀乙張 

(三)縣市教育局、主辦單位將頒給各參賽學生參賽證明，以資鼓勵。 

(四)指導老師：獲競賽前三名之指導老師由各校或機構依權責敘獎（不得重覆敘獎）。 

(五)辦理單位人員：辦理本項活動之學校主管及有關人員從優敘獎。 

三、經費來源：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依實  

              際需求編列。不足之經費將由自籌款項下支應。 

四、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